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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A_A1_E8_B0_83_E6_c46_546992.htm 账务调整是纳税人在

税务机关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束后，根据税务机关的建议，对

应进行会计处理的错漏账项，进行更正和调整。由于财务会

计决算已经结束，一些过渡性的集合分配账户及经营收支性

账户已结账轧平无余额，错漏账目的调整，不可能再按正常

的核算程序对有关账户一一调整，一般使用“以前年度损益

调整”科目，调整对上年利润的影响。 《企业会计制度》一

百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：“涉及损益的事项，通过‘以前年

度损益调整’科目核算。调整增加以前年度收益或调整减少

以前年度亏损的事项，及其调整减少的所得税，记入‘以前

年度损益调整’科目的贷方；调整减少以前年度收益或调整

增加以前年度亏损的事项，以及调整增加的所得税，记入‘

以前年度损益调整’科目的借方。‘以前年度损益调整’科

目的贷方或借方金额，转入‘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’科目。

” 但是，在实际操作中，税务检查人员在建议纳税人进行会

计处理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是，并不是所有的纳税调整事项都

应进行账务调整，必须区分会计所得额和计税所得额。 所谓

会计所得额是按照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的程序、方法和标准进

行核算得出的所得，即会计利润。所谓计税所得额是接受和

按照财务会计一般原则基础上，按照税法规定的程序、方式

和标准计算得出的所得。现举例说明如下： 某公司是增值税

一般纳税人，主要生产各种机械设备。其流转税以一个月为

纳税期，所得税按实际经营情况预缴，税率为33％。2002年



产品销售收入为2000万元，利润为42000元。2002年预缴企业

所得税138600元。“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”明细账有关资料

表明：各月销项税额均大于进项税额，且各月末“应交税金

应交增值税”账户无余额。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7％、教育

费附加征收率为3％。 税务机关在税务检查时发现以下问题

： 一、2002年1月，征用土地一块，支付土地转让金100万元

，企业作无形资产管理，按10年摊销。2月份开始在该土地上

建造办公用房，先后共支付施工单位工程款600万元，9月30

日，达到预计使用状态，并交付使用。由于未办理竣工结算

，至2002年12月31日，新建办公房仍未结转“固定资产”科

目。公司对新建房屋，既未提取折旧，也未申报缴纳房产税

。假设房屋折旧年限按20年计算，预计净残值为5％。公司有

关账务处理如下： 借：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1000000 贷：银

行存款 1000000 借：管理费用100000 贷：无形资产土地使用

权100000 借：在建工程6000000 贷：银行存款6000000 二

、2002年10月，外购食用油发给职工，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

上注明金额100000元，税金13000元，公司账务处理为： 借：

管理费用其他100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13000 

贷：银行存款113000 三、2002年度营业费用中列支广告费50

万元，宣传费21万元。 根据以上发现的问题，应补税金的计

算及账务调整如下： 对问题之一：按照《企业会计制度》规

定，该公司应于2月份将土地使用权转让金额一次性转入在建

工程。对新建的房屋应于交付使用的次月起缴纳房产税。对

问题之二：外购货物用于集体福利，错用科目，多计期间费

用，多计进项税额；因此，这两项会计事项既不符合会计制

度的规定，也不符合税法的规定，影响了会计所得额（利润



），应对其进行账务处理（调账），调整会计所得额（利润

）。 问题之一调账分录： 应转入在建工程上地使用权金额为

：1000000－1000000÷10÷12×1＝991666.67（元） 应补缴房

产税＝（6000000＋991666.67）×（1－30％）×1.2％×3÷12

＝14682.50（元） 应补提折旧＝（6000000＋991666.67）×（1

－5％）÷20÷12×3＝83026.04（元） （1）补计在建工程 借

：在建工程991666.67 贷：无形资产892500 以前年度损益调

整99166.67 （2）补提折旧、补提房产税 借：以前年度损益调

整97708.54 贷：应交税金应交房产税14682.50 累计折

旧83026.04 问题之二调账分录： 借：应付福利费113000 贷：

以前年度损益调整100000 应交税金增值税检查调整13000 同时

，根据题意应补增值税13000元。因此，应补提城建税＝13000

×7％＝910元；应补提教育费附加＝13000X3％＝390元。 借

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1300 贷：应交税金应交城建税910 其他

应交款应交教育费附加390 因此会计所得额（会计利润）＝账

面利润±以前年度损益调整＝420000＋99166.67＋100000

－97708.54－1300＝520158.13（元） 对问题之三：根据财务会

计制度规定，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在“营业费用

”科目中列支。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《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

办法》（国税发［2000」84号）文件规定，纳税人每一纳税

年度发生的广告费支出不超过销售（营业）收入2％的，可据

实扣除；超过部份可无限期向以后年度结转。纳税人每一纳

税年度发生的业务宣传费（包括来通过媒体的广告性支出）

，在不超过销售营业收入5‰范围内，可据实扣除。这一会计

事项符合财务会计制度规定，但不符合税法规定，可以不进

行账务处理，只调整其计税所得额。 允许税前扣除的宣传费



金额＝20000000×5‰＝100000元；已列支210000元，多列

支110000元，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。 允许税前扣除的广告费

限额＝20000000×2％＝400000元；已列支500000元，多列

支100000元，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。 因此，计税所得额（应

纳税所得额）＝会计所得额±纳税调整项目金额＝520158.13

＋110000＋100000＝730158.13（元） 应缴所得税＝730158.13

×33％＝240952.18（元） 应补所得税＝240952.18－138600

＝102352.18（元） 相关补提、补缴会计分录： 结转应交未交

增值税： 借：应交税金增值税检查调整13000 贷：应交税金

未交增值税13000 计提所得税： 借：以前年度损益调

整102352.18 贷：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102352.18 结转以前年度

损益调整： 99166.67＋100000－97708.54－1300－102352.18＝

－2194.05（元） 借：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2194.05 贷：以前年

度损益调整2194.05 补缴税款： 借：应交税金未交增值

税13000 应交税金应交城建税910 应交税金应交房产税14682.50

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102352.18 其他应交款应交教育费附加390

贷：银行存款131334.68 通过以上例子说明，税务机关对企业

进行所得税检查，对那些应进行会计处理的错漏账项进行账

务调整时，必须明确区分会计所得额（会计利润）和计税所

得额（应纳税所得额）。如果发现企业有的会计事项既不符

合会计制度的规定，也不符合税法规定，影响会计所得额（

会计利润）的，应建议其进行账务调整（调账），调整会计

所得额＜会计利润＞。如果符合会计制度规定，但不符合税

法规定的会计事项，可以不进行账务调整，只调整其计税所

得额。 同时，在账务调整时应注意：一是必须与现行会计核

算原理相符合；二是必须与税收、财政法规相统一；三是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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